
臺
灣
大
學
校
務
發
展
委
員
會
校
園
規
劃
小
組
九
十
二
學
年
度
第
六
次
委
員
會
會
議
記
錄 

壹
、
討
論
議
案
： 

指
標
系
統
與
道
路
命
名
推
動
建
議
提
案 

陳 

總
務
長
： 

郭
斯
傑
教
授
： 

討
論
意
見 

校
規
小
組
簡
報
︵
略
︶ 

記
錄
：
謝
瑞
雄 

助
理
：
蔡
淑
婷 

列
席
：
計
中
代
表 

李
光
偉
；
校
舍
命
名
小
組 

 

蔡
璧
名
教
授
；
總
務
處 

董
祐
祥
；
事
務
組
交
通
股 

張
景
輝
；
保
管
組 

 

陳
基
發
；
學
生
會 

李
文
瑋
；
研
協
會 

劉

仲
陽
；
學
代
會 

 

葉
真
汝
︵
請
假
︶ 

出
席
：
陳
總
務
長
、
陳
益
明
教
授
、
許
添
本
教
授
、
蔡
厚
男
教
授
、
廖
咸
興
教
授
、
林
峰
田
教
授
、
陳
亮
全
教
授(

請
假)

、
劉
志
文
教
授
、
王
根
樹
教
授
、
馬
鴻
文
教
授
、

曾
惠
斌
教
授
、
陳
正
倉
教
授(

請
假)

、
陳
芳
妹
教
授
、
劉
權
富
教
授 

主
席
：
郭
斯
傑
教
授 

地
點
：
農
化
新
館
︵
第
二
行
政
大
樓
︶
五
樓
第
二
會
議
室 

時
間
：
九
十
三
年
五
月
二
十
六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中
午
十
二
時
二
十
分
至
十
四
時 

 

 

五
、 

命
名
方
式
若
以
植
物
名
稱
著
手
的
話
，
爭
議
性
應
該
較
低
，
未
來
植
栽
也
可
以
一
併
配
合
。 

四
、 

未
來
學
校
不
會
再
增
設
新
的
校
門
口
，
校
園
道
路
也
不
應
該
為
了
汽
車
行
走
而
越
來
越
寬
。 

三
、 

命
名
方
式
不
要
本
位
化
，
例
如
農
學
路
、
理
工
路
，
一
方
面
太
僵
化
，
一
方
面
也
不
適
合
本
校
綜
合
大
學
的
形
象
。 

二
、 

命
名
議
題
不
要
擴
散
，
先
從
少
數
人
開
始
，
避
免
意
見
太
過
繁
雜
而
無
法
收
攏
。 

一
、 

指
標
系
統
的
建
立
應
該
配
合
雙
語
化
以
及
校
園
景
觀
的
塑
造
。 

二
、 

希
望
透
過
校
園
道
路
命
名
、
指
標
系
統
及
﹁
校
舍
命
名
小
組
﹂
的
建
築
物
命
名
、
與
中
英
文
對
照
，
讓
師
生
、
訪
客
能
對
台
大
校
園
產
生
清
楚
的
概
念
。 

一
、 

本
校
的
師
生
在
此
生
活
一
段
時
間
之
後
，
大
致
可
以
清
楚
的
到
達
目
的
地
，
但
是
對
於
新
生
或
者
是
家
屬
、
訪
客
而
言
，
指
標
系
統
與
道
路
命
名
有
其
必
要

性
。 

 1 
 



  

蔡
厚
男
教
授
： 

陳
益
明
教
授
： 

劉
仲
陽
同
學
： 

李
文
瑋
同
學
： 

  

道
路
命
名
可
以
採
用
公
開
徵
選
，
再
由
特
定
的
委
員
會
或
組
織
來
選
出
最
適
當
的
，
這
樣
可
以
避
免
不
合
適
的
命
名
提
案
。 

七
、 
周
家
蓓
教
授
建
議
採
用
電
子
式
的
指
標
系
統
，
例
如
校
門
口
的
地
圖
，
未
來
若
有
電
子
地
圖
，
可
以
方
便
使
用
者
查
詢
，
經
費
上
或
許
要
花
費
更
多
，
但
仍

可
以
考
慮
。 

六
、 

命
名
方
式
不
要
太
複
雜
，
道
路
數
量
也
不
要
太
多
，
初
步
以
五
到
十
條
為
命
名
範
圍
，
未
來
可
視
需
求
再
討
論
。
由
於
校
園
環
境
的
特
殊
性
，
不
需
要
命
名

到
街
、
道
、
巷
、
弄
的
層
級
，
讓
校
園
多
一
點
想
像
的
空
間
。 

二
、 

道
路
命
名
與
指
標
系
統
，
是
為
了
增
加
台
大
校
園
空
間
的
自
明
性
，
而
對
於
訪
客
或
者
新
生
而
言
，
必
須
對
這
個
校
園
空
間
有
一
個
認
知
基
礎
，
我
們
必
須

去
協
助
建
立
這
樣
的
基
礎
。
因
此
在
廣
達
百
餘
公
頃
的
校
園
中
，
指
標
系
統
的
建
立
、
佈
設
，
應
該
先
要
分
區
進
行
，
這
樣
的
分
區
跟
校
園
的
既
成
交
通
動

線
有
關
，
分
區
的
概
念
會
變
成
將
來
指
標
設
計
的
基
礎
，
捷
運
也
是
採
用
不
同
系
統
使
用
不
同
色
彩
的
方
式
。
分
區
的
爭
議
性
應
該
不
大
，
沒
有
任
何
可
爭

一
、 

道
路
命
名
這
個
提
案
的
核
心
問
題
就
是
，
我
們
要
如
何
凝
聚
師
生
、
校
友
、
教
職
員
對
於
台
大
校
園
的
歷
史
空
間
記
憶
，
而
空
間
歷
史
記
憶
是
不
斷
被
堆
疊

起
來
的
。 

三
、 

先
前
的
道
路
名
稱
構
想
，
因
為
時
空
的
不
同
，
必
須
要
有
所
調
整
，
命
名
時
不
要
本
位
化
，
而
是
朝
向
一
個
具
有
前
瞻
性
、
國
際
化
的
思
考
方
式
。 

二
、 

學
校
道
路
的
名
稱
應
該
是
有
其
特
殊
意
思
的
，
應
該
易
懂
、
易
念
、
還
包
括
英
文
雙
語
的
部
分
。 

一
、 

台
大
的
道
路
命
名
構
想
，
早
在
七
、
八
年
前
就
已
經
開
始
，
由
於
當
時
學
校
很
多
館
舍
都
還
在
興
建
當
中
，
校
園
結
構
尚
未
定
型
，
故
未
完
成
命
名
構
想
。

當
時
也
規
劃
校
園
導
覽
系
統
，
除
了
經
費
問
題
外
，
也
由
於
校
園
道
路
沒
有
名
稱
，
導
致
整
個
導
覽
系
統
沒
有
完
成
。
現
在
學
校
的
建
築
大
都
已
經
定
案
，

會
是
一
個
推
動
的
好
時
機
，
建
議
訂
定
一
個
時
程
，
完
成
這
項
工
作
。 

三
、 

先
前
的
道
路
命
名
構
想
，
未
必
是
台
大
的
特
色
，
建
議
以
台
大
本
身
的
特
色
來
命
名
會
比
較
適
當
，
例
如
傅
斯
年
校
長
可
以
當
作
命
名
的
對
象
。 

二
、 

道
路
的
命
名
需
要
全
校
師
生
的
參
與
，
可
以
激
發
愛
校
的
精
神
，
如
果
將
道
路
命
名
也
辦
成
一
系
列
的
活
動
，
學
生
的
參
與
度
應
該
會
更
大
。 

一
、 

學
校
是
一
個
漂
亮
的
公
園
，
但
是
學
校
的
路
名
卻
不
是
很
明
顯
，
例
如
杜
鵑
花
節
，
很
多
人
都
會
來
參
觀
，
指
標
明
不
明
確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問
題
。
學
生
在

標
定
自
我
位
置
的
時
候
，
通
常
都
是
以
我
在
某
某
大
樓
或
者
某
某
教
室
，
如
果
以
後
可
以
用
道
路
來
標
定
的
話
，
或
許
是
一
個
不
錯
的
選
擇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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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
璧
名
教
授
： 

許
添
本
教
授
： 

 

五
、 

雖
然
短
時
間
內
不
容
易
彙
整
全
校
師
生
的
意
見
，
但
推
動
道
路
命
名
的
參
與
活
動
，
是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建
立
共
識
基
礎
的
過
程
。 

四
、 

從
主
要
道
路
衍
生
出
來
的
次
級
動
線
不
要
命
名
，
可
以
留
些
想
像
空
間
，
因
為
校
園
空
間
不
像
市
區
的
土
地
使
用
那
樣
複
雜
，
而
建
築
物
的
命
名
也
可
以
一

併
檢
討
。 

三
、 
命
名
範
圍
只
要
針
對
校
園
的
幾
條
主
要
道
路
命
名
既
可
。
過
去
校
總
區
的
道
路
綠
美
化
工
作
已
經
有
一
些
基
礎
，
背
後
的
原
則
就
是
希
望
該
條
道
路
的
林
相

形
成
之
後
可
以
作
為
空
間
辨
識
的
基
礎
，
因
此
建
議
考
慮
以
現
有
的
主
要
路
樹
種
類
做
為
道
路
命
名
的
方
式
，
可
以
免
去
較
多
的
爭
議
性
，
而
未
來
也
可
以

補
植
的
方
式
來
增
加
道
路
景
觀
的
自
明
性
。 

 

二
、 

道
路
命
名
，
一
方
面
是
在
創
造
新
的
記
憶
，
但
同
時
也
是
在
延
續
舊
的
記
憶
。
提
出
幾
點
原
則
： 

一
、 

過
去
曾
有
人
提
出
﹁
彩
虹
計
畫
﹂
，
讓
校
園
各
分
區
充
滿
各
種
不
同
顏
色
的
花
草
，
所
以
校
園
空
間
是
可
以
有
很
多
不
同
的
想
像
。 

三
、 

不
要
以
本
位
化
的
命
名
方
式
，
農
學
路
、
工
學
路
會
顯
得
這
所
學
校
沒
有
文
化
水
平
。 

二
、 

如
果
以
較
文
學
意
涵
的
命
名
，
但
是
卻
不
符
合
實
際
的
地
理
空
間
環
境
時
，
亦
不
恰
當
。
如
果
以
人
物
來
命
名
，
則
必
須
考
慮
該
人
物
與
此
一
地
點
的
關
係
，

應
具
有
不
可
取
代
性
的
象
徵
意
義
。 

一
、 

道
路
的
名
稱
或
者
一
個
建
築
的
名
稱
，
對
於
學
生
的
文
化
記
憶
而
言
是
很
重
要
的
，
因
此
在
決
定
校
園
建
築
物
的
命
名
的
時
候
，
應
該
要
想
到
這
是
師
生
對

於
台
大
一
輩
子
的
記
憶
。 

議
的
意
識
型
態
。 

1. 

俗
名
的
正
名
化
，
像
是
椰
林
大
道
、
小
椰
林
道
等
等
，
透
過
正
式
的
程
序
予
以
正
名
。 

2. 

某
地
區
道
路
沒
有
名
稱
就
很
難
找
到
建
築
物
的
，
或
沒
有
明
顯
的
地
標
或
建
築
可
加
以
標
定
位
置
者
，
可
以
優
先
命
名
。
其
他
沒
有
名
稱
的
道
路
，
在

經
過
校
園
道
路
命
名
活
動
之
後
，
學
生
們
或
許
會
賦
予
這
些
道
路
一
個
俗
名
。
現
階
段
不
需
命
名
太
多
的
道
路
。 

3. 

命
名
的
道
路
應
該
是
具
有
指
標
性
的
作
用
，
至
於
更
小
的
道
路
，
不
需
要
正
式
命
名
。 

4. 

地
標
性
的
建
築
物
，
可
以
一
併
加
以
命
名
。
所
以
指
標
系
統
的
內
容
可
以
是
指
標
性
道
路
加
上
地
標
性
建
築
。 

5. 

以
植
物
做
為
道
路
的
名
稱
可
能
比
較
容
易
取
得
共
識
，
因
為
不
牽
涉
到
﹁
人
﹂、﹁
院
﹂、﹁
人
名
﹂…

等
爭
議
性
問
題
，
也
可
以
從
植
物
的
意
涵
來
思
考
，

並
非
特
定
於
植
物
名
稱
本
身
。 

6. 

避
免
﹁
交
通
理
論
﹂
概
念
的
命
名
方
式
，
因
為
其
要
求
系
統
性
、
一
致
性
、
階
層
性…

等
等
，
校
園
通
道
不
一
定
要
遵
照
這
樣
的
命
名
方
式
。 

 3 
 



  

劉
權
富
教
授
： 

王
根
樹
教
授
： 

林
峰
田
教
授
： 

陳 

總
務
長
： 

  

二
、 

未
來
指
標
的
形
狀
設
計
，
應
該
跟
台
大
本
身
的
文
化
或
符
號
有
所
關
連
，
例
如
以
傅
鐘
做
為
指
標
設
計
的
主
題
，
甚
至
也
可
以
針
對
材
質
做
出
設
計
建
議
，

一
、 

目
前
校
內
方
方
正
正
的
指
標
系
統
，
不
甚
美
觀
。
指
標
系
統
宜
與
夜
間
照
明
結
合
，
也
必
須
跟
整
體
環
境
景
觀
做
一
規
劃
設
計
。 

二
、 

命
名
的
原
則
，
以
維
持
舊
有
名
稱
為
主
，
而
新
的
名
稱
只
要
經
過
完
整
的
程
序
，
經
過
一
段
時
間
後
，
大
家
就
可
以
逐
漸
接
受
。 

一
、 

校
園
道
路
不
需
要
全
部
都
加
以
命
名
，
針
對
主
要
的
道
路
命
名
既
可
。 

四
、 

校
園
道
路
的
命
名
應
透
過
一
定
的
程
序
與
組
織
架
構
來
加
以
完
成
。 

三
、 

台
灣
大
學
的
土
地
分
散
各
處
，
若
只
以
東
、
西
、
南
、
北
做
為
校
園
的
方
區
方
式
，
可
能
不
足
以
因
應
。 

二
、 

校
園
的
道
路
應
該
與
市
區
的
道
路
分
類
方
式
區
分
開
來
，
建
議
以
﹁
道
﹂、﹁
徑
﹂
為
命
名
方
式
，
盡
量
不
要
用
﹁
路
﹂、﹁
街
﹂
等
名
稱
，
可
以
吻
合
﹁
大
學

之
道
﹂
的
﹁
道
﹂
的
意
義
。 

一
、 

﹁
道
路
﹂
就
是
在
創
造
建
立
一
個
空
間
意
象
，
我
們
談
的
就
是
﹁
路
徑
﹂
的
問
題
，
除
了
地
標
﹁l

a
n
d
ma
rk

﹂
之
外
，
還
有
分
區
﹁z

o
n
n
i
n
g

﹂，
因
此
道
路

命
名
時
應
一
併
思
考
校
園
的
空
間
意
象
。 

三
、 

建
議
本
委
員
會
推
派
三
位
代
表
加
入
命
名
小
組
，
以
小
組
的
方
式
來
作
業
，
命
名
程
序
可
以
委
由
小
組
成
員
決
定
。 

二
、 

辛
亥
路
通
往
長
興
街
的
道
路
，
在
現
況
上
並
不
是
做
道
路
使
用
，
現
在
命
名
並
不
恰
當
。 

一
、 

舟
山
路
、
椰
林
大
道
、
小
椰
林
道
等
，
已
經
是
歷
史
的
名
稱
，
要
更
名
不
容
易
，
但
本
委
員
會
仍
可
以
做
出
建
議
。 

八
、 

目
前
所
使
用
的
俗
名
可
以
正
名
並
加
以
美
化
。 

七
、 
徵
選
會
遇
到
名
稱
過
於
零
碎
而
增
加
票
選
時
的
困
難
，
建
議
可
以
提
高
徵
選
條
件
的
難
度
，
作
為
品
質
與
名
稱
數
量
的
控
制
，
亦
可
以
分
組
徵
選
，
例
如
教

授
、
學
生
、
職
員
等
，
由
初
選
小
組
公
開
結
果
，
再
由
師
生
來
共
同
決
定
。 

六
、 
可
以
考
慮
功
能
性
的
命
名
，
例
如
標
示
方
位
的
日
出
路
，
代
表
著
東
方
。
不
能
取
代
是
命
名
的
重
要
關
鍵
，
必
須
扣
緊
環
境
的
特
徵
。 

五
、 

以
植
物
命
名
是
一
種
方
式
，
但
並
非
全
校
都
要
以
植
物
來
命
名
。 

四
、 

如
果
一
個
有
趣
或
者
有
意
義
的
故
事
發
生
在
該
條
道
路
上
，
也
可
以
以
此
命
名
，
並
在
指
標
系
統
上
加
以
說
明
，
作
為
校
園
歷
史
的
記
憶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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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
如
節
能
的
玻
璃
材
質
或
太
陽
能
源
設
計
等
等
，
不
一
定
要
採
用
燈
箱
的
設
計
，
使
用
能
夠
反
射
周
遭
光
源
的
材
質
，
就
可
以
創
造
台
大
校
園
不
一
樣
的
意

象
。 

三
、 
以
往
的
校
園
街
道
家
具
過
於
保
守
、
老
舊
，
未
來
可
以
請
設
計
廠
商
多
增
加
一
點
巧
思
。 

四
、 
校
園
常
出
現
一
些
活
動
式
的
臨
時
性
指
標
，
非
常
不
雅
觀
，
未
來
指
標
系
統
應
多
些
人
性
思
考
，
例
如
在
校
門
口
的
全
校
性
地
圖
上
，
就
可
以
增
設
﹁
今
日

活
動
﹂
的
指
示
標
誌
，
可
以
讓
進
出
校
門
口
的
人
一
目
了
然
。 

 

劉
志
文
教
授
： 

道
路
名
稱
宜
與
校
園
導
覽
系
統
結
合
，
朝
簡
單
、
易
讀
的
方
式
進
行
，
過
於
詩
意
的
名
稱
，
不
易
翻
譯
成
英
文
，
因
此
應
特
別
注
意
。 

 

曾
惠
斌
教
授
： 

一
、 

希
望
藉
這
個
機
會
，
請
命
名
小
組
將
校
園
中
比
較
重
要
的
地
標
一
併
正
名
，
這
也
有
助
於
校
園
空
間
的
識
別
。 

二
、 

建
議
將
舟
山
路
與
椰
林
大
道
的
聯
絡
道
路
納
入
命
名
範
圍
，
或
者
在
指
標
系
統
上
加
以
處
理
。 

三
、 

未
來
舟
山
路
上
的
指
標
應
做
長
遠
的
處
理
，
避
免
一
直
給
人
﹁
施
工
中
﹂
的
形
象
。 

 

蔡
淑
婷
幹
事
： 

一
、 

道
路
的
命
名
應
該
是
使
行
人
得
以
辨
識
空
間
，
以
農
場
間
的
現
有
道
路
而
言
，
經
過
命
名
後
，
代
表
的
是
人
們
可
以
找
尋
空
間
，
而
非
一
定
得
拓
寬
供
汽
車

出
入
。 

二
、 

轉
述
陳
亮
全
教
授
意
見
：
道
路
名
稱
應
是
可
以
隨
著
未
來
發
展
而
仍
然
不
會
被
淘
汰
的
。 

 

結
論 

 

一
、 

校
園
指
標
系
統
的
建
立
有
幾
個
步
驟
，
包
括
主
要
道
路
、
次
要
道
路
的
定
名
，
重
要
建
築
物
的
定
名
，
等
名
稱
都
確
定
之
後
，
才
能
進
行
下
一
階
段
的
指
標

系
統
規
劃
工
作
，
諸
如
電
子
地
圖
或
者
指
示
系
統
等
等
。 

 

二
、 

先
針
對
會
議
所
討
論
的
校
園
主
要
道
路
加
以
命
名
。︵
見
附
圖
︶ 

三
、 

道
路
徵
名
方
式
建
議
分
教
員
、
學
生
、
職
員
等
三
組
進
行
，
投
稿
時
必
須
同
時
提
出
中
、
英
名
稱
，
初
步
徵
選
結
果
先
由
命
名
小
組
討
論
、
篩
選
，
以
此
做

為
進
一
步
推
動
道
路
命
名
的
基
礎
。 



 
 

 

九十二學年度第六次校園

規劃委員會建議校園道路

命名方式： 

 

1. 「椰林大道」、「小椰

林道」予以正名。 

2. 「舟山路」名繼續沿

用。 

3. 編號 1至 6號道路，

採徵名方式命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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